《公路隧道灾害事故应急处置规范》

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1.1任务来源

《公路隧道灾害事故应急处置规范》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于2024年提出，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正式批准立项。2025年1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市监发[2025]1号），明确开展本规范（项目编号20251041）的制定工作，规范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起草且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1.2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起草单位：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1必要性

为提高北京市公路隧道运营单位面对突发情况下的运营、管理服务水平，并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和公路隧道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安委办明电[2014]4号）、《公路长大桥隧养护管理和安全运行若干规定》（交通运输部2018年4月3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隧道工程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23]2号)，拟编制本规范，规范及指导北京市公路隧道应急处置工作，保障隧道运营安全。

本规范涉及领域为工程运营领域，属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本规范的制定可为我市公路隧道的安全运营提供保障。
1.隧道数量持续增加、运营安全压力加大

截止到 2024年底，全国公路隧道28724处、3259.66万延米，其中特长隧道2261处、1032.87万延米，长隧道8047处、1410.18万延米。2010年至2024年15年间公路隧道数量年均按9.48%增长。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公路隧道数量最多、里程最长的国家。2010年至2024年15年间公路隧道数量变化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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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隧道数量变化一览表（2010年~2024年）
截至2024年底，北京市县级以上公路共有169座隧道，其中按隧道长度分为特长隧道21座，长隧道41座，中、短隧道107座；按技术等级分为高速公路89座，一级及以下公路80座。且随着京蔚高速、东六环隧道相继开通，远期规划108新线高速公路均拥有长大隧道、隧道群，北京市的隧道总长度、长大隧道占比在不断增大。

2.隧道特殊的构造形式，火灾极易造成巨大人员和财产损失
隧道由于特殊的构造形式，火灾等事故极易造成人员及财产损失。如2014年山西岩后隧道火灾，造成40人死亡、12人受伤和42辆车烧毁，直接经济损失8197万元。2021年郑州京广路隧道水灾，造成6人遇难。国外陶恩隧道、圣哥达隧道、勃朗峰隧道也发生过重大事故，均造成重大人员及财产损失。
2024年北京市发生两起隧道内货车自燃事件。2024年3月9日，京礼高速进京方向妫水河隧道内一运送土豆的货车发生自燃，2024年6月9日，京平高速出京方向K70+185大岭后隧道内一辆大货车发生自燃。两起事件发生后，事故得到妥善处理，很快恢复道路畅通、隧道正常运行。
3.社会各界对安全舒适出行的关注度高
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政治敏感性极高，受国内外高度关注。重要会议、重大活动举办频率高，且“春节”“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交通保障压力大。同时，市民对于公路出行服务更安全、更通畅、更便捷的期望与日俱增，更对公路隧道运营安全提出了更高的保障要求。

隧道内发生车辆自燃、爆炸、停电等各类事件不同于道路，其抢险难度大、处置时间长、舆论风险高，均为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运营养护带来极大压力。各级部门、管理单位对于公路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规范化、标准化需求十分迫切，需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切实保证隧道正常运营。
4.缺乏隧道灾害事故处置规范和标准
目前，国内缺乏公路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现行的各项规范、规定并未明确规定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与要求、应急保障人材机配备，且未对应急处置预案编制作相关要求。各公路管理部门、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根据自身实际、隧道状况编制各自应急预案，但由于管养隧道数量、长度、技术等级等限制，受重视程度与人员技术水平影响，各单位编制的应急处置预案水平良莠不齐，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可能会对其处理产生较大影响，容易造成救援、处置效率低下，错过最佳救援时机、扩大生命财产损失等后果。。

2.2意义

本规范的编制作为关于行业标准的补充，为北京市公路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对降低隧道内事故发生频率和灾后损失，确保公路隧道的安全运营具体重要意义。
规范制订对北京市交委履行隧道运营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交通运输安全应急方面的组织协调和应急指挥等提供技术抓手。

三、主要工作过程。

3.1工作安排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制定《公路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规范》北京市地方标准，起草单位由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北京矿业大学（北京）等组织人员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大纲，明确了参编人员的分工和详细的编制计划，并要求参编人员严格执行编制计划。

3.2具体工作

本标准编制工作严格按照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标准化工作规则的要求开展，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标准项目下达及工作组成立

2025年1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公路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规范》作为地方标准制定的项目。

标准计划下达后，在归口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指导下，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北京矿业大学（北京）共同成立了标准工作组，并明确了工作职责和范围。

2）召开编写推进会

2025年9月，北京市交通委组织召开了《公路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规范》的编写推进会，会议中讨论了规范的大致进度安排。要求编制组做好开展相关研究和调研工作，为编制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3）召开标准初稿讨论会

2025年11月20日，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组织，在市交通委进行了标准初稿讨论会，编制组介绍了规范的相关内容及出处，交通委相关领导做出总结并提出要求。
4）召开标准初稿咨询会
2025年11月26日，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组织怀柔、通州等相关隧道运营单位的专家，在市交通委进行了标准初稿咨询会，编制组介绍了规范的相关内容及出处，专家针对运营实际需求，提出了相关修改意见。

5）召开标准初稿咨询会

2025年12月4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召开了标准初审会，来自北京交通工程学会、北京市交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等单位的专家组成专家组，对标准初稿进行了质询，提出修改意见。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4.1编制原则和依据
（1）
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GB/T1.1—2020要求。

（2）
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3）
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

（4）
标准实施后有利于规范公路隧道应急处置工作，符合公路隧道交通行业发展需求。
（5）标准主要结合北京市交委应急处置需要应对的公路隧道交通事故、火灾、水淹、危险品泄露等工况。

4.2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将从应急处置的角度等确保公路隧道运营安全和事故应急处治效率。
（2）与现行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内尚缺乏相关的标准规范。本标准内容与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不构成冲突。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二册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JTG D70/2-2014）、《公路隧道通风照明设计细则》（JTG/T D70/2-02-2014）、《公路隧道照明设计细则》（JTG/T D70/2-01-2014）为基础，以调研成果为依托，形成标准的基本条文。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公路隧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规范》全文共7章，包括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基本规定；5.灾害事故处置流程；6.应急处置与救援；7.恢复与善后。
5.1 关于基本规定

（1）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在确认灾害事故发生后应及时上报属地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并及时续报处置进展。
编制理由：该时间是运营单位在确认发生事件后，上报给上级单位的时间。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根据北京市调研的情况，发生事故后都会第一时间上报。目前隧道基本采用数字化的联动救援系统，系统在确认事故发生后也会同步进行信息的上报。
（2）公路隧道单洞长度大于5000米的隧道宜在隧道两端洞口附近设置应急救援站。单洞长度大于3000米的隧道宜在隧道一端洞口附近设置应急救援站。应急救援站可以单独设置，也可以与附近隧道运营站点合并设置。
编制理由：结合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协会标准《公路隧道疏散救援设计标准》、国内相关隧道情况（秦岭终南山隧道等在洞内设置救援站，从而提升救援效率）和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对特长隧道应急救援站设置位置进行了规定。通过设置应急救援站从而提升应急反应效率。
（3）隧道应急救援队伍应就近驻扎，设置应急救援站的救援队伍到达事故现场时间应不超过8分钟。其他隧道不超过30分钟。

编制理由：事故发生后最佳处置时间在8分钟以内。结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设置救援站的隧道一般在6分钟左右能够达到现场。其他隧道结合国际道路协会的相关规定，隧道突发事件后，运营方应在5-10分钟内启动应急响应，首批专业救援队伍应在30分钟内抵达现场，复杂隧道建议10分钟。（PIARC 隧道手册）。

（4）公路隧道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采用实地演练或桌面演练等方式；实地演练的频次应符合如下要求： 

a）仅管理一座长公路隧道或特长公路隧道的公路隧道运营单位，每年应针对该隧道进行不低于1次的实地演练；

b）管理多座长公路隧道、特长公路隧道的公路隧道运营单位，每年应选取不少于1座长公路隧道或特长公路隧道进行实地演练；

c）管理公路隧道累计长度≥3000公路隧道运营单位，每年应选取公路隧道中的不少于1座隧道进行实地演练；

d）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每年针对列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公路隧道开展不少于1次实地演练。

编制理由：根据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参照湖南省地方标准《公路隧道火灾处置规范》（DB43/T 3302-2025）），针对长隧道和特长隧道进行了规定。
（5）对于新建或运营的3000米以上的隧道及隧道群(长度超过3000m)，应开展火灾实验。火灾当量不应小于2.5MW。火灾实验应选取入口段、交汇口、中间段、出口段等典型位置按照排烟策略（轴流排烟风机、加压风机、射流风机、电动排烟口等全系统），验证通风排烟系统的有效性和排烟策略的合理性。
编制理由：根据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参照《公路隧道通风设计细则》及《水下隧道交通工程与附属设计设计标准》要求，考虑到隧道通风系统设计与实际不一致，通过现场实验，来确保系统的可靠性。
根据北京东六环隧道、深中隧道的实际经验，通过火灾测试和消防演练，对消防救援系统进行测试，并对此进行优化，可以有效提升隧道火灾控制策略的合理性。

5.2 关于应急处置与救援
（1）火灾工况下处置措施

针对采用全射流通风、重点排烟模式和纵向送排式通风或排烟井集中排烟的隧道，需要采取不同的防排烟策略。
采用全射流通风模式的双洞单向交通公路隧道，火灾工况下通风控制应满足如下技术要求：
① 非阻滞工况下，排烟方向应与隧道行车方向相同。隧道内风速应不小于火灾临界风速（见表6-1）。

表6-1  火灾临界风速VC
	热释放率（MW）
	20
	30
	50

	火灾临界风速

VC（m/s）
	2.0~3.0
	3.0~4.0
	4.0~5.0


② 火灾工况下宜开启火源点150m以外的射流风机，防止高速气流对烟层的扰动。

编制理由：根据北京市公路隧道通风排烟的类型，结合《公路隧道通风设计细则》，确定了风机开启、风速控制等相关策略。
风机距离火源太近或造成烟雾层的扰动，破坏烟雾分层，给人员逃生造成不利影响。

    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应结合隧道实际情况和设计方案进行不同工况下现场通风控制策略的调试，保证事故工况下通风控制组合的合理性和局部设备损坏情况下的安全韧性。
编制理由：由于隧道自然风、超静压等实际情况与设计情况存在一定差异，设计的控制策略与时间会存在不同。需要通过实际演练才能确定合适的通风控制策略。另外，实际运营过程，存在设备存在故障的可能，通过实际策略，找出不同组合下的设备控制策略，从而提升隧道的安全韧性。
（2）公路隧道设备控制方案应涵盖交通运行控制、通风设施控制、照明设施控制、紧急广播控制、消防设施控制、排水设施控制方案等，并应做到“一隧一策”。
编制理由：公路隧道事故工况下场景复杂，且隧道机电系统控制策略在不同工况下存在巨大差异，单靠人工进行操作，无法满足救援时效性和准确性的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暂无系统的，全面的针对公路隧道的事故应急处置的标准。

相比于现有相关规范，本标准对于公路隧道灾害事故应急处置的规定更加系统和全面，本规范的编制作为关于行业标准的补充，为北京市公路隧道灾害事故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属于工程运营领域，是公路隧道灾害事故应急处置的技术规范，北京市公路隧道运营单位，无特殊情况，均应满足本标准要求，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十、实施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监督检查/配套资金等)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北京市公路隧道运营单位在编制公路隧道相关应急预案时，参考本标准有关规定，并组织宣贯培训，推进对规范的执行。

建议公路隧道运营单位每年配套公路隧道火灾测试费用。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11

